


武胜县龙女湖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项目
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武胜县及行业专项规划概况

1、武胜县社会经济概况

武胜县，地处四川省东部嘉陵江中游，广安地区西南部，四川、

重庆两省市结合部，东临岳池县，西连遂宁市蓬溪县、南接重庆市合

川区，北交南充市嘉陵区。为重庆“1 小时经济圈核心板块。全辖区

总面积 960 平方公里，辖 17个镇、15 个乡，515 个村、34 个社区，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 1日零时，武胜县常住

人口 555897 人。人口主要为汉族，全县有回、藏、蒙、维等 35个少

数民族。

2020 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48.6 亿元，较 2015 年的

165.1 亿元增长 50.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215.7 亿元，较 2015 年

的 157.5 亿元增长 3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37 亿元，较 2015

年同口径增长 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3.9 亿元，较 2015 年的

52.4 亿元增长 60.1%。其中，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54.4 亿元，同比

增长 5.8%；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3.5 亿元，同比增长 2.5%；第三产

业实现增加值 120.7 亿元，同比增长 3.3%，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分别为 31.9%、28.3%、39.8%。



2、 建设背景及政策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

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

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随着雅安市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因

实施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多政策性拆迁片区，拆迁范围内的居民住房

问题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考虑到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

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

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同步发展，要求“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大结构性问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城镇化建设成为十八大

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而城市住房问题是中国这样一

个人口大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大问题，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和十分

艰巨的任务；既要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也要改善棚户区、旧住

宅区居民的住房条件。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

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

断迈进。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

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以上背景下，为改善龙女湖的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共广安市委关于

印发<广安市实施城市提质工程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进方案

（2018-2022 年）>的通知》（广委发〔2018〕33 号）、《中共武胜

县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

经济强县宜人武胜的意见》（武委发〔2018〕19 号）、《武胜县实

施城市提质工程建设江湾湖畔休闲旅游城市总体方案（2018-2022年）》

等相关文件精神及要求，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武胜县龙女

湖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项目”。

3、项目建设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政策的要求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城市

居民住房问题，始终把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作为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房

地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2007 年以来，国务院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本项目的实施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保障性安居住

房项目,不仅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帮助住房困难群体圆梦的具体体

现,更是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关心困难群众、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凝聚力工程，更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宏观

经济调控政策的具体要求。

（2）项目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项目的建设将配套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新

增道路、供水管线、排水管线、煤气管线，新建安置房等各种配套设

施，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通过保障性安居住房的建设，极大地改

善了城市生态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建成一个布局合理配套齐全、

人居环境优良的城市新社区。缩小了城市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之间的

生活差距，促进了人与人、人与子女之间的和谐。项目的建设有助于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3）项目建设有助于带动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和四川省均把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作为保

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措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可以有

力地拉动建筑业、建材业、交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调整产

业结构、扩大内需，保增长、解决社会就业与再就业也做出了积极的

贡献，又可以发展社区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推进平安社区建设，

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义重大。本项目的实施，必将带动武胜

县的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武胜县的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



（4）项目建设是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资源效

益最大化。

随着本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各片区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

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城市规划的实施。项目项目的实施将把片区打造

成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居住区，可以改善片区群众

的生活、生产及居住条件。

项目建成后，将使原有的区域地块价值进一步提升，充分发挥城

市建设用地的价值，有利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筹集，达到城市

建设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武胜县经济发展规划的实施，促进全市社会、

经济、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武胜县各个方面的稳步发展，符

合武胜县城市发展规划，是落实党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基础。项目的建

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善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具体行

动，是解决和改善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重要举措，对于保

持武胜县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本

项目的建设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二）项目情况

1.参与主体

实施机构：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业主：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武胜县龙女湖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3）项目总投资：40,000.00 万元

（4）项目建设期： 24个月

（5）开工时间： 2023 年 2月

（6）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包括：1、保障性安居住房部分：项目总

用地面积 31881.31 平方米（约 47.82 亩），住房部分总建筑面积

152882.44 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11567.21 平方米。新

建住宅 1055 套用于拆迁安置，建筑面积 108765.6 平方米；小区配套

底层 2376.05 平方米、小区管理配套用房 425.56 平方米；地下建筑

41315.23 平方米，其中，地下机动车建筑面积 37215.38 平方米，车

位 904 个，地下非机动车库建筑面积 1801.59 平方米，非机动车位

905 个；地下设备用房面积 2298.26 平方米。

2、配套用房建设：公共配套设施（含地下）25000 平方米，其

中社区管理用房 300 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 400 平方米，社区警务室

50 平方米，文化活动实 1000 平方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000 平方

米，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1500 平方米，公共充电站 700 平方米，

其他附属用房面积 19050 平方米。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本项目为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受县委、县政府的委托进行保



障性安居住房建设。本项目的开发建设，不仅带动建筑业、服务业，

而且刺激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各项消费。随着本项目的建设，

将推动商业、建筑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这将进一步地提高武胜县的

人口集聚力和承载力。

2.社会效益

（1）促进就业、消化剩余劳动力

本项目一进入启动阶段，将拉动投资和消费，将有利于进一步吸

引投资，推动武胜县经济增长，新增众多的就业机会，从而解决部分

市民的就业问题。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将投入较大的施工力量，项目建设所需的

上下游建筑材料的需求，又给相关行业增加了就业机会，由此项目带

动了间接的就业岗位。

（2）促进民生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

本项目必然推动居民素质、物质文明建设的不断改善，将为精神

文明建设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与基本条件，随着社会风气、民俗风情、

新闻传播等各种人文现象和文化活动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居民自

身素质的提高和发展，有利于广大市民文明习惯的形成，有利于社会

文明风气，有利于文明城市建设，塑造美好的城市形象。因此，项目

的建设将一定程度地改善当地的人文环境。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武胜县城市规划要求，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城市

基础配套设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可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积极支

持和配合；项目的建设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改善城市环境，



可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

3.项目公益性论证

《财政部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财预

[2010]412 号）规定，“公益性项目”是指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

以盈利为目的，且不能或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府投资项目，

如市政道路、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卫生、基础科研、

义务教育、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本建设项目。

本项目为武胜县龙女湖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项目属于保障性安

居工程领域中的棚户区改造项目、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不以盈利为

目的且不宜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故本项目符合上述文件对“公益性

项目”的定义。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40000.00 万元，其中：

第一部分工程费用 34908.05 万元，占总投资的 87.27%；

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197.19 万元，占总投资的 5.49%；

第三部分预备费 1844.76 万元，占总投资的 4.61%；

第四部分建设期利息 105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63%。

（二）资金筹措方案

1. 资金筹集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 40,000.00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包括项目资本金



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其中：

(1)项目资本金：以财政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投入 20,000.00 万

元，占资金来源比例 50.00%。

(2)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20,000.00 万元，占资金来源

比例 50.00%。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项目实施进度保证财政预算资金（资本金）

及时足额到位。

2.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项目自筹资本金和本次债券融资资金于 2023 年、2024 年投

入到项目工程建设工作中，在保证项目工程投资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充分利用且不浪费当年度专项债券融资额度。结合本项目建设计划，

后续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广安市武胜县龙女湖保障性安居住房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计

计算期（年）

2023年 2024年

资本金 20,000.00 7,753.00 12,247.00
专项债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合计 40,000.00 17,753.00 22,247.00

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预期收益

1.项目收入

本项目为公益性项目。项目收入来源武胜县龙女湖保障性安居住

房建设项目充电桩收入、配套用房出租收入、配套用房出售收入、停



车位出租收入、停车位出售收入、物业收入。债券发行期，项目运营

约 9年，总收入合计为 44,552.76 万元。

（1）配套用房出租收入

本项目建设住宅底层生活配套用房 2376.05 平方米，配套其他附

属用房 19050 平方米，可用于出租出售面积 21,426.05 ㎡。出租价

格参照广安市地区近期网上公开挂出的平均价格下浮2%按 60.00元/

㎡/月取整计算。根据调查同类配套用房市场出租情况，第一年出租

率约为 70.00%，之后逐年增加 10.00%直至 90.00%保持稳定不变。根

据本项目运营计划，政府拟在专项债的第 7年、第 8年、第 9 年将房

屋分批出售，分批将配套用房的 25.00%、30.00%以及 45.00%出售。

配套用房出租收入=未出售面积×单价×12月×出租率。运营期收入

共计 8,746.56 万元。

（2）停车位出租收入

本项目建设地下停车场 1,801.59 ㎡，规划机动车停车位 904 个。

出租价格参照广安地区近期网上公开挂出的停车位平均价格（210 元

/月/个）计算。根据市场调查同类停车位出租情况，第一年出租率约

为 40.00%，之后逐年增加 20.00%直至 80.00%保持稳定不变。根据本

项目运营计划，政府拟在运营期的第 7 年、第 8 年、第 9年分别将停

车位的 20.00%、30.00%以及 40.00%出售。停车位出租收入=未出售的

车位数量×出租价格×12月×出租率。运营期收入共计 1,233.17 万

元。



（3）配套用房出售收入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以及结合项目用地情况进行测算，出售价格

参照广安地区近期网上公开挂出的出售平均价格（8,575.31 元/㎡）

计算。根据本项目运营计划，政府拟在运营期的第 7 年、8 年、9 年

将配套用房分批进行出售，出售面积分别为 20%、25%、30%。配套用

房出售收入=出售面积×单价。运营期收入共计 16,856.42 万元。

（4）停车位出售收入

根据本项目运营计划，政府拟在运营期的第 7年、第 8 年、第 9

年分别将停车位的 20.00%、30.00%以及 40.00%出售。出售价格基数

按广安地区近期网上公开挂出的停车位的平均价格 65,000.00 元/个

计算。停车位出售收入=出售车位数量×单价。运营期收入共计

4,842.20 万元。

（5）充电桩收入

根据市场调查情况，武胜县目前充电桩较少、远不能保证目前的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本项目规划充电桩 200 个，充电速率为 10 度/

小时，充电时间预计为 12小时/天。国内公共充电桩的充电费一般是

由电费和服务费组成的，基本电费根据充电具体时段一般波峰在 1.8

元/度左右，波谷一般在 0.9元/度左右，平均预计为 1.2元/度，服务

费根据各地物价局批准范围不同，考虑武胜县实际情况，服务费按

0.2元/度预测，总价平均为 1.4元/度。充电桩收入=充电桩个数×每

天充电时间×充电速率×单价×365。运营期收入共计 10,412.82 万

元。



（6）物业收入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本项目物业收入包括两部分，分别为住宅

区物业服务收费与生活配套用房区物业服务收费。参考广安市物业服

务收费管理指导标准，住宅区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格为 1.30 元/㎡/

月，生活配套用房物业服务收费指导价格为 2.00 元/㎡/月。物业收入

=住宅面积×住宅区物业服务单价+生活配套用房面积×生活配套用

房区物业服务单价。运营期收入共计 2,461.59 万元。

2.项目成本

项目预计于 2025 年开始运营，运营期 9 年。运营期内项目成本

主要是销售成本、人工、管理费、电费、税金、折旧、财务费用。具

体如下：

①销售成本

主要是销售车位成本以及销售生活配套用房成本，销售成本=销

售面积比例×生活配套用房或车位建设成本。

②人工

主要为物业人员工资，人员数量按照 20 人计算，年薪按照 5 万

元/人，每三年增长 2%计算。

③管理费用

主要为日常管理、办公费用，运营期间管理费用按营业收入的

5.00%计算。

④电费

主要是充电桩电费成本，按阶梯价格收费，根据广安市生活用电



统计情况，波峰波谷平均下来每度成本 0.51元。

⑤税金

本项目配套用房出租收入、配套用房出售收入、停车位出租收入、

停车位出售收入适用 9%增值税税率；充电桩收入、物业收入 6%增值

税税率；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 5%；教育费附加适用税率 3%，地

方教育附加费适用税率 2%；出售建筑物房产税按照从价计征扣减

30%后税率 1.2%计算；出租建筑物房产税按照从租计征 12%计算；所

得税费用适用税率 25%；土地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

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预征及核定征收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四川省税务局公告 2023 年第 3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 号）等文件的

规定，保障性住房暂不预征土地增值税；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本项目不计算土地增值税。

⑥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条规定，房屋、建筑物折旧的最低年限为 20 年，本项目折旧

年限取 20年，残值率取 5%。

⑦财务费用

本项目专项债券分两年发行，2024年已发行 12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发行 8,000.00万元，专项债利率参考 2023 年四川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至二十六期）发行结果公告，专项债券平均利率为 2.99%。

其中 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 2.75%，7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 2.88%，10 年



期债券票面利率 2.91%，15年期债券票面利率 3.06%，20年期债券票

面利率 3.12%，30年期债券票面利率 3.26%。出于谨慎考虑，本项目

发行 10年期债券利率按照 3.5%进行测算。运营期内债券的利息费用，

共计 5,950.00 万元。

（二）资金测算平衡情况

本项目估算建设总投资为 40,000.00 万元。经测算，项目可用于

还本付息资金来源为 38,722.86 万元，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金额 27,000.00 万元,项目收益覆盖债券本息倍数 1.40 倍；项目收

益与融资能够自求平衡。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单位：万元）

项目
建设期

第一年

建设期

第二年

运营期第一

年

运营期

第二年

运营期

第三年

运营期

第四年

运营期

第五年

运营期

第六年

运营期

第七年

运营期

第八年

运营期

第九年
合计

一、资金流入 17,753.00 22,247.00 2,504.89 2,688.04 2,871.41 2,871.41 2,871.41 2,871.41 7,840.46 8,802.22 11,231.51 84,552.76

项目资本金 7,753.00 12,247.00 20,000.00

债券资金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收入流入 - - 2,504.89 2,688.04 2,871.41 2,871.41 2,871.41 2,871.41 7,840.46 8,802.22 11,231.51 44,552.76

二、资金流出 17,753.00 22,247.00 1,425.79 1,451.43 1,477.10 1,479.10 1,479.10 1,479.10 1,586.68 11,779.37 12,446.31 74,603.98

建设投资 17,403.00 21,547.00 38,950.00

经营成本 - 596.86 600.52 604.19 606.19 606.19 606.19 707.57 726.80 775.39 5,829.90

所得税费用 - - - - - - - 212.67 617.56 830.23

税金及附加 128.93 150.91 172.91 172.91 172.91 172.91 179.11 139.90 703.36 1,993.85

本息支出 35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10,700.00 10,350.00 27,000.00

其中：支付本金 10,000.00 10,000.00 20,000.00

其中：支付利息 35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350.00 7,000.00

三、现金流净额 - - 1,079.10 1,236.61 1,394.31 1,392.31 1,392.31 1,392.31 6,253.78 -2,977.15 -1,214.80 9,948.78

四、累计现金流净额 - - 1,079.10 2,315.71 3,710.02 5,102.33 6,494.64 7,886.95 14,140.73 11,163.58 9,948.78



五、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总体建设目标：

目标 1：完成项目建设施工，完成保障性安居住房及配套设施建

设。

目标 2：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目标 3：债券存续期内实现年度收支平衡和总体收支平衡。

目标 4：促进民生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增强城市基础配套设

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2、2023 年度目标

目标 1：完成场平工程及地基工程，完成以及部分主体建筑结构。

3、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指标 1：建设保障性安居住房住宅工程 43506.24 ㎡；

指标 2：完成新建小区配套底层工程 2376.05 ㎡；指标 3：完成小区

管理配套用房 425.56 ㎡；指标 4：完成地下机动车停车场 15606.79

㎡；指标 5：完成地下非机动车库 1801.59 ㎡；指标 6：地下设备用

房 2298.26 ㎡；指标 7：完成配套用房开发 10000 ㎡。

质量指标：指标 1：项目设计方案变更率≤5%。

时效指标：指标 1：工程按时开工：2023/2。

成本指标：指标 1：2023 项目建设总投资成本≤17753 万元。

预算执行指标：指标 1：债券资金实际支出≥10000 万元；指标

2：地方投入资金实际支出≥7753 万元。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评估

本项目主要的风险因素有工程质量风险、工程费用风险、工程进

度风险及资金管理风险。



风险因素可控，风险较低。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

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

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

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

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

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职责

本项目主管部门是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财政部门会同

本级行业主管部门等，将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国有资产，纳入本

级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

常统计和动态监控。区级以上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认真履行资产运

营维护责任，并做好资产的会计核算管理工作。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

成的国有资产，严格按照专项债券发行时约定的用途使用，不得用于

抵押、质押。

本项目的业主是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将会配合做好本地区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及时准确提供

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工作。在项目

建设期间，武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主动披露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



进度、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将项目资产纳入国有

资产进行管理，根据资产形式和类别建立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

做到项目资产的精细化监督管理。在项目运营期间，武胜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将会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

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武胜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定期对项目资产开展资产查验工作，重点检验项目资产是

否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管理，是否按照专项债券发行时设定的

用途进行使用，防止国有资产发生流失、减值等情况，保障资产高效

运营。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20000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

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项目已发行18000万元，其中2024年已发

行12000万元，2025年已发行6000万元，本次拟继续发行2000万元，

期限十年。该项目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

券总需求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

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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